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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立法 为学前教育发展提供

法律保障
◆ 庞丽娟 王红蕾 贺红芳 等

［摘 要］ 学前教育是我国国民教育体系和社会公益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直接关乎人民群众对幼有

所育美好向往的民生，是直接关乎国家经济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国计。近年我国学前教育事业取得了较

大发展，但仍是教育体系中最突出的短板。事业发展的不充分不平衡问题突出，特别是管理体制、投入

体制、办园体制和教师政策等依然滞后，这些与我国尚未有学前教育法密切相关。基于十余年深入研

究，对我国学前教育立法的迫切性、立法宗旨和重点等提出思考，特别是对明确学前教育的教育性与公

益性，明确政府主导责任，破解管理体制、投入体制、办园体制和教师政策等关键性问题提出建议，为

我国学前教育事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刚性的法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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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8 月，中共中央批准了十三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其中学前教育法是立法规划

第一类项目中唯一的教育类项目。中国学前教育

立法自此进入快车道，目前我国正在抓紧研究制

定学前教育法，以为学前教育事业健康、有序、
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新时代新形

势下，国家和社会日益深刻认识到学前教育对于

儿童身心健康全面发展、国民整体素质提升、国

家经济社会和谐稳定发展具有基础性、全局性、
战略性作用。大力发展学前教育，建立起广覆盖、
保基本、普惠且有质量的公共学前教育服务体系，

不仅是关乎亿万儿童全面健康成长和千万家庭和

谐幸福的民生，更是关乎国家经济社会健康可持

续发展 的 国 计。因 此，党 的 十 九 大 报 告 提 出 要

“办好学前教育”，更将“幼有所育”作为七项民

生与社会 事 业 之 首，并 强 调 要 “不 断 取 得 新 进

展”。这意味着在新时代，党中央与政府对学前教

育赋予了前所未有的更高层次的新定位与新使命。
但是，今天仍然是教育体系中最大短板的学前教

育事业，显然与新形势和新要求还存在着较大的

差距。因此，为适应新形势与新要求，亟须抓紧

出台学前教育法，以破解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

建设与事业改革发展中的深层次难题、关键性体

制机制等问题，保障与促进事业积极、健康、可

持续发展。
本团队基于十余年对我国学前教育事业发展

状况、主要矛盾，新形势下新挑战和重要制约，

国内外立法实践、学前教育及相关法律和实施经

验等的深入研究，着眼于当前和未来学前教育事

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对我国学前教育立法的

迫切性，特别是立法价值追求与宗旨、立法重点

等提出了思考和建议。

一、当前我国学前教育发展的不充分不平

衡问题仍然突出

随着《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 2010—2020 年) 》( 以下简称 《教育规划纲要》) 、
《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 ( 以

下简称 “国十条”) 和三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

划的有力实施，我国学前教育取得了明显发展，

“入园难”“入园贵”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据教

育部 统 计，2017 年 我 国 学 前 三 年 毛 入 园 率 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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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6%，［1］比 2009 年 ( 50. 9% ) 提高了 28. 7 个百

分点。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底子薄、欠账多，学

前教育依然是我国教育体系中最为薄弱的环节，

不充分不平衡问题仍然突出，主要表现为当前学

前教育资源依然不足，特别是普惠性学前教育资

源更为短缺，而且城乡、区域发展不均衡问题突

出; 全国范围内教师数量缺口普遍较大，专业的

合格师资更是严重不足。
( 一) 学前教育资源短缺

教育部统计显示，2017 年我国学前教育三年

毛入园率上升为 79. 6%，在提高的同时也意味着

我国还有超过 1 /5 的儿童没有接受学前教育的机

会。特别是在中西部地区、农村地区，发展的不

充分不平衡问题更为突出。据调研，在一些中西

部的连片特困地区，学前三年毛入园率在 50% 以

下，有的贫困县甚至仅为 30% ～ 40% ; 在一些艰

苦偏远的贫困地区，一些乡镇尚不能有一所中心

幼儿园，如云南、广西、江西、四川、河南、山

西等地。2016 年，河南省有 279 个乡镇没有公办

中心园，山西省有 225 个乡镇没有公办中心园;

2017 年，云南省仍有 413 个乡镇没有公办中心园;

2018 年初，江西省还有近 500 个乡镇没有中心幼

儿园。
( 二) 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更为短缺

我们近年在各地的实地调研表明，普惠性学

前教育资源严重不足，特别是公办园严重短缺，

这是当前我国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现状与人民群众

对子女接受普惠性教育需求间的突出矛盾。2017
年，全国共有幼儿园近 25. 5 万所，其中公办园

7. 56 万所，占比只有 29. 63%。许多省份的公办

园不超 过 1 /3，甚 至 在 30%、25% 以 下。例 如，

2016 年河南省有幼儿园 1. 87 万所，其中公办园占

21% ; ［2］2017 年四川省有幼儿园 1. 32 万所，其中

公办园 2641 所，占比 19. 9%。在中西部地区，即

使是在省会城市或较大市，公办园短缺的形势依

然严峻。2016 年底，合肥市共有幼儿园 930 所，其

中公办园 209 所，占比 22. 4% ; 重庆市主城区共有

幼儿园 1701 所，公办园 262 所，仅为 15. 4% ; ［3］南

宁市共有幼儿园 1633 所，公办园 106 所，占比仅

为 6. 49%。就目前发展状况，普惠性教育资源离

百姓需求还有较大差距，亟须法律的有效保障与

促进，以满足百姓的热切愿望。
( 三) 教师数量缺口较大，合格师资匮乏

这是制约当前我国学前教育资源拓展、满足

百姓“幼有所育”期盼的另一突出问题。据教育

部统计结果，目前我国保教人员缺口 147 万人，

其中专任教师缺口达 71 万人，保育员缺口 76 万

人; 预计到 2020 年，保教人员缺 口 将 达 190 万

人，其中专任教师缺口 100 万人，保育员缺口 90
万人。［1］不论是在我国的中西部还是东部地区，都

存在着较大甚至严重的学前师资缺口。2016 年，

贵州省幼儿专任教师缺口达 3. 11 万人，［4］甘肃省

幼儿专任教师缺口 2 万多人; ［5］2017 年，河南省公

办园教职工缺口高达 14. 2 万人 ( 其中，保教人员

缺口 10. 9 万人) ; ［6］即使是发达的东部省份江苏

省，在 2017 年 幼 儿 园 教 师 缺 口 也 高 达 3. 8 万

名。［7］教师资源短缺、供需矛盾突出，直接影响了

学前教育资源的扩展，甚至影响了一些已建园成

为实际有效的教育资源，在一些中西部农村地区

因缺乏教师而“有园开不了门”。同时，专业的合

格师资的严重短缺，已经成为我国学前教育有质

量发展的重要制约。在中西部、农村地区，甚至

一些发达的城市地区，有不少幼儿园因合格教师

的缺乏，或小学化现象普遍，或教育质量不高。

二、新形势下我国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新

挑战与重要制约

新时期我国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内外部形势、
条件与需求均发生了重大变化。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发展目标与战略，国

家经济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追求、“全面二孩”人

口新战略的实施，亿万人民群众对普及普惠且有

质量的公共学前教育服务体系与资源的日益强烈

需求，这些对学前教育事业均提出了亟需快速又

须有效并有质量地发展的新要求与新挑战。然而，

当前我国学前教育发展的体制机制短板及其制约

依然突出，特别是高位、专门的学前教育法的缺

失，与新时代事业快速、有效发展很不相适应，

成为当前和未来我国学前教育事业健康、有序、
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制约。
( 一) “全面二孩”人口新战略下我国学前教

育资源短缺的矛盾更为凸显
2016 年始实施的 “全面二孩”人口新战略，

对我国当前尚为短板、还未全面普及的公共学前

教育服务体系既带来了发展机遇，也提出了更大

的挑战和双重叠加压力。不论是在中西部地区，

还是发达地区，学前教育学位供给均面临着较大

缺口。根据山东省对 “十三五”期间学前适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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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的测算，2019 年开始进入入园高峰，2021 年学

前三年入园儿童数将高达 516 万人; 2020 年若按

照 90%的毛入园率计算，学位缺口为 170 万个，

缺口比例达 36. 6%。河北省 “全面二孩”政策后

每年将新增人口约 20 ～ 40 万人，按中间数 30 万

人计，那么，要达到 85% 的毛入园率每年需新增

学位约 25. 5 万个，新增专任教师 1. 7 万名以上，

新增幼儿园 1275 所。河南省每年将新增人口约 26
万人，要实现 85% 的毛入园率，每年需新增学位

22. 1 万个，新增专任教师 1. 47 万名以上，新增幼

儿园 1105 所。［8］安徽省数据显示，“十三五”期间

每年将新增人口约 19 万人，2020 年要达到其学前

三年行动计划提出的 90% 毛入园率，每年需新增

学位 17. 1 万个，新增专任教师 1. 14 万名以上。由

前述可见，在当前我国全面实施 “全面二孩”人

口新战略形势下，学前教育资源短缺矛盾进一步

凸显，公共学前教育服务体系进一步面临着满足

已有适龄儿童入园和新增人口接受教育的双重巨

大挑战。［8］立法保障基本公共学前教育服务体系的

建立健全与资源扩大，是使更多的年轻夫妇 “想

生”并“敢生”、国家 “全面二孩”人口新战略

能得以有效实施的重要保障。
( 二) 影响我国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与根本原因
造成我国当前学前教育事业发展仍然不充分

不平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长期观念

认识不到位的直接影响，也有体制机制滞后的深

层次制约，更受高位、专门的学前教育法缺失的

根本影响。长期以来，不少地方政府及其相关部

门对学前教育性质、定位及其重要作用缺乏真正

认识，对学前教育之于个体全面健康成长、国民

素质整体提升、家长安心就业生产与放心再培训，

因而直接影响家庭和谐幸福、国家经济社会和谐

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性、全局性作用，缺乏应有

的 认 识， 加 之 在 发 展 观 上 较 长 期 片 面 追 求

“GDP”，将学前教育发展边缘化或虚置。一些地

方政府及其部门，更是因学前教育是非义务教育，

而错误地认为其非教育，并以此为由认为政府对

学前教育可以少投入、少作为，导致较长期在不

少地区政府发展学前教育的主导责任不到位、发

展职责不落实。［9］近年来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 “入

园难” “入园贵”问题，区域、城乡发展的不平

衡等问题，均与此密切相关。
影响我国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深层次原因是，

适应于我国新形势下新要求的新体制机制尚未有

效建立，特别是管理体制、投入体制、办园体制、
教师政策制度等短板依然突出。当前我国学前教

育管理体制尚不健全，政府主导职责不明确，管

理的责任主体重心较低，不同层级政府间的责权

利不够清晰; 财政投入体制仍是核心短板，缺乏

有效的投入体制机制和运行保障机制，尽管 “国

十条”明确了 “五有”，但大部分地区未明确规

定学前教育财政性经费占教育财政性经费的基线

比例，并尚未建立起有效的生均公用经费标准和

生均财政拨款标准，而且存在着较严重的不同性

质机构、软硬件间等结构不合理的问题; 办园体

制改革尽管近年有所推进，但是相应于形势快速

发展的需要仍然滞后，“唯公”倾向依然明显，公

办性质园和普惠性民办园尚没能够受到足够的重视

和充分保障; 教师政策近年在培训、职称等制度上

有较明显进步，但制约教师队伍建设的一些根本性

问题仍未能得到有效解决，特别是教师的身份和地

位仍不明确，大量的公办园非在编教师、公办性质

园和普惠性民办园教师的待遇得不到有效保障。
而最上位、根本的原因在于，我国尚未有全

国层面的、专门的学前教育法，未能够对学前教

育的性质与定位、政府的责任，管理体制、投入

体制、办园体制和教师政策制度等影响事业发展

的关键性问题，作出明确的规定。由于历史、主

客观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在我国四个独立学段

中，只有学前教育阶段尚没有专门立法［10］［11］。目

前，我国涉及学前教育的相关法律法规，一是零

散、缺乏系统性，散见在各有关法律法规之中;

二是法律层级较低、法律效力有限，目前我国学

前教育最高层次的专门法律法规就是国务院颁布

的《幼儿园管理条例》 ( 1989) ，仅处于教育法律

法规体系中的第四层级; 三是相应于当前形势发

展的新需要与新挑战，已有法律法规有诸多缺失，

有不少规定或不完善、不到位，或严重滞后，已

经严重不适应事业发展的新形势，不能有效地发

挥其应有的规范和保障促进作用。
因此，综上所述，我国亟须制定高位的、国

家层面的学前教育法，以专门法律的形式，明确

规定我国学前教育的性质定位、政府职责，明确

规定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管理体制、投入体制、
办园体制和教师政策制度等，这是破解当前我国

学前教育事业快速、有效发展的制约瓶颈，保障

并促进事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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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我国学前教育立法价值追求与宗旨

的思考

立法价值追求是一部法律制定的基本出发点，

是研究和制定法律的根本遵循; 立法宗旨是法律

价值的直接体现。法律宗旨直接反映法律的基本

价值判断，是指导法律研制的纲领，统领具体制

度的设计，反映法律所要解决的问题和所要达到

的目的。学前教育立法价值追求和宗旨是学前教

育法律研制的最高指引，是对立法的基本出发点、
根本任务和所要实现的目标的高度概括和凝练，

是调整各相关主体间利益关系的基本准则。学前

教育立法价值追求和宗旨的确定，应从学前教育

的属性定位出发，不仅立足当前，着眼未来，充

分考虑事业的长远、可持续发展，还应充分考虑

满足人民群众对普及普惠且有质量学前教育的需

求，更要积极适应国家当前与未来经济社会健康

与和谐发展的需要。
基于长期研究和思考我们认为，我国学前教

育立法需坚持 “两性”与 “五立足”。 “两性”，

即坚持公益性与普惠性，明确公益性与普惠性应

成为我国学前教育立法的根本性理念和指引，在

这一基本指引下，坚持贯彻公平与均衡的立法原

则。“五立足”，即立足更好贯彻落实十九大 “幼

有所育” “不断取得新进展”的重大决策部署，

立足有效促进亿万儿童身心全面健康成长、未来

国民素质整体提升，立足有效满足广大人民群众

对普及普惠且有质量教育日益迫切的美好期待，

立足有力保障国家经济社会和谐稳定发展需求，

立足保障与促进学前教育事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真正构建起 “广覆盖、保基本、有质量”的学前

教育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实现普及、普惠和有质

量的发展。为此，要实现上述立法价值追求与宗

旨，在学前教育立法中，必须既坚持政府主导的

原则，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在发展学前

教育事业中的主导职责; 同时，必须坚持改革与

创新，充分发挥企事业单位、机构、社会和家长

等多元主体的力量与积极性。也为此，需要着力

改革与完善我国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管理、投入、
办园等体制机制与教师政策制度等，以有利于调

动与统筹激发各方活力，有效协调与规范调整好

各相关主体间的利益关系，破除制约多方资源与

主体积极性的体制机制和政策制度障碍，以快速

有效地拓展资源，保障普及普惠并有质量地发展。

四、对我国学前教育立法重点的建议

为助力推进我国学前教育立法，着眼我国学

前教育事业未来健康、可持续发展需要，立足破

解深层次关键性问题与根本性制约，基于对各地

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现状、主要矛盾、改革状况与

立法需求，以及各地立法探索与实施经验、国际

相关法律和立法实践等研究与思考，我们建议，

我国学前教育立法应着重对学前教育的性质定位、
政府责任、关键性体制机制、教师政策制度等作

出明确规定，明确学前教育的教育性与公益性，

明确政府发展学前教育事业的责任，着力解决管

理体制、投入体制、办园体制、教师政策制度等

根本性问题，建立健全与新时代新形势相适应的

灵活、创新、有活力的体制机制和政策制度，以

促进真正构建起 “广覆盖、保基本、有质量”的

公共学前教育服务体系，为幼有所育不断取得新

进展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
( 一) 明确规定学前教育的性质、定位

明确学前教育的根本属性是教育性与公益性，

其是我国国民教育体系和社会公益事业的重要组

成部分。学前教育不仅是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

分、国家学制的第一阶段，直接影响着亿万儿童

的身心全面健康发展，关乎未来国民素质的整体

提升; 而且直接关涉满足广大百姓对“幼有所育”
的美好向往，直接关涉家长安心从事生产科研、
放心参加技能培训，因而直接关涉国家经济与社

会健康和谐发展，是重要的社会公益事业。
( 二) 明确规定政府在发展学前教育事业中的

主导责任与相关部门的职责及分工协调机制
厘清并强化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在我国学前

教育事业发展、基本公共学前教育服务提供中的

主体责任。明确规定各级政府的主导责任是多方

面的，主要应包括统筹领导，制定事业发展的规

划与目标，健全与完善管理、投入与办园等体制

机制与教师政策制度，构建普惠标准与教育质量

标准，建立督导评估体系，优化和公平资源配置，

等等。同 时，应 明 确 规 定，教 育、财 政、发 改、
编制、人社、国 土、住 建、卫 生 等 部 门 的 职 责，

并建立教育部门主管、各有关部门分工负责与协

调合作的工作机制。
( 三) 明确规定学前教育管理体制与机构

明确建立 “省市统筹 以县为主”的学前教

育管理体制，规定中央、省、地市和县等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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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事业中应承担的主要职责。［12］明确中央

政府要对全国学前教育事业发展进行顶层设计与

谋划，包括明确事业发展目标和方向，制定事业

发展规划，构建政策制度体系，健全体制机制等。
明确加强省市级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学前教育事

业发展的统筹、领导责任，既要贯彻落实国家事

业发展方针、政策，同时要制定本区域内学前教

育事业发展规划，促进体制机制改革，健全相关

政策制度，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等。明确加强县级

政府对所辖区内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管理与指导

的主体责任，制定与实施县域内事业发展规划、
教师队伍建设规划、教师培训、质量督导等。并

应在法律中明确规定，中央、省、地市三级政府

应设立专门的学前教育行政管理机构; 县级政府，

有条件的地区，应设立专门机构，至少要有一名

专职干部，以保障健全事业发展的领导、组织和

管理体系。
( 四) 明确建立健全学前教育财政投入体制和

运行保障机制
明确规定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财政性教育

预算中，应单项列支学前教育财政投入。建立各

级政府对学前教育财政投入分担机制，合理划分

各级政府的分担比例。明确构建优先发展公益性

和普惠性幼儿园的公共财政投入结构，建立面向

公办园、各类公办性质园和普惠性民办园的生均

公用经费标准和生均财政拨款标准，并着重加大

对各类普惠性幼儿园的投入力度。着力加大对教

师队伍建设的投入，制定分类别、分区域的学前

教师财政投入保障与分担机制，切实提高教师待

遇，并加强对教师培养培训的投入。明确建立城

乡不同的投入体制，分区域、分项目、分重点，

着重加大中央政府对中西部、农村地区学前教育

的转移支付力度，并对革、民、边、贫地区实行

制度化的倾斜投入。建立政府、家庭学前教育成

本分担机制，并建立引导、支持与规范社会力量

投入办园的制度。
( 五) 明确确立以公办园、公办性质园和普惠

性民办园为主体并多元共同发展的办园体制
明确公益、普惠的办园方向，着力构建以普

惠性资源为主体的办园体系，建立灵活、多元、
开放、有活力的办园体制。明确不 “唯公”，而

“唯普惠、规范与有质量”，创新、有效地扩大各

类教育资源。大力发展公办园，多途径提高公办

园占比，以能真正起到引领方向、平抑价格、保

障质量的 “压舱石”作用; 同时，应参照公办园

财政投入政策和教师政策，着力加大对各类公办

性质园的支持力度; 并且，积极引导、支持与促

进普惠性民办园的发展。这样，打破公民办壁垒，

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激发各方投入和办园的

活力，大力发展各类普惠性幼儿园，真正实现多

渠道增加资源供给。明确城乡实行不同的办园体

制，在农村和贫困地区，以政府投入的公办园为

主，每个乡镇应至少办好一所中心园; 在城市、
县城地区，在加大政府投入的同时，广泛鼓励和

支持社会力量投入办园，支持企事业单位、机关、
高校、街道等办园并将其纳入公办园管理，真正

建立起以公办园、公办性质园和普惠性民办园等

为主的公共学前教育服务体系。
( 六) 明确规定学前教师的身份地位，待遇、
专业发展等基本权益与保障

明确学前教师的法律身份与地位，其同中小

学教师一样承担着国家公共教育职能，因此是基

础教育教师的一部分，应明确其与中小学教师享

有同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并保障其基本

工资、医疗养老失业保险等待遇与专业发展权利。
通过生均财政拨款等方式，保障学前教师的工资、
社保、绩效工资等待遇; 并通过专项补助、政府

购买服务等，着力提高公办园非在编教师、公办

性质园教师与普惠性民办园教师的工资与待遇，

逐步实现同工同酬。明确建立与完善学前教师资

质、准入、聘用与考核评估制度; 建立单列的学

前教师职称序列; 并明确教师培训与专业发展的

保障机制，将其纳入各级政府的基础教育教师培

训体系和财政经费保障机制中。
( 七) 明确建立健全学前教育督导评估与问责

制度
明确建立学前教育事业发展与质量的评估制

度。各级政府应将发展学前教育纳入政府职责与

考核评估范畴，把对事业发展责任落实及规划实

施、经费投入、教师队伍建设、质量与安全保障

等情况，作为考核各级政府及相关的教育、财政、
发改、人社、编制、国土、住建等部门及其领导

工作的重要指标。同时，建立督导、公示、奖励

和问责制度，对发展学前教育成绩突出的地方和

领导，进行公示、宣传、表彰和奖励等; 对政府

主导责任落实不力、普惠性资源扩展不足、群众

反应强烈的地区和领导，实行公示与问责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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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明确建立优先保障贫困地区和弱势群体

的学前教育扶助制度
建立对中西部、农村地区和革民边贫地区的

倾斜性支持制度，着力推进经济欠发达地区学前

教育的普及普惠与质量提升，努力推进我国城乡

和区域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公平与均衡。在资源

配置、财政投入、教师队伍建设等方面，对上述

地区予以优先并大力度地支持与保障，着力构建

起广覆盖、保基本、补短板和有质量的基本公共

学前教育服务体系。并且，应建立面向弱势群体

的学前教育基本免费制度，［13］重点保障城乡家庭

经济困难儿童、孤残儿童、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

等各类弱势儿童群体接受基本、普惠的学前教育。
［本文系中宣部等文化名家暨 “四个一批”人才

工程项目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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